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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风险提示公告 

一、个人所得税产生的原因 

为了筹备上市工作，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1

年进行了股份改制工作，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，改制过程中，

企业将企业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转增个人股本，其中涉及我公司三

位自然人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 19,753,986.72元。因为转增股

本过程中，股东并未取得现金收入且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税款金额较大，

2012 年 3 月秦皇岛市长办公室会同税务、财政、国土等多部门召开

办公会，根据市纪（2012）17 号会议纪要，形成了待公司 IPO 上市

后及时予以补缴的会议决议，并在税务局备案。 

二、最新进展 

自 2012 年 6 月起，税务机关多次向公司催要税款，并多次拒绝

为公司开具纳税无违纪证明，使公司上市进程受阻。2017 年 4 月，

我公司税务等级被评为 D级，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带来了影响，经应税

人多方筹措，缴纳 200 万税款，公司税务等级被上调为 A 级。2017

年 9 月 13 日，税务局下发《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》，要求公司 15 日

内缴纳税款， 否则进行相应处罚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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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公司进行风险提示披露： 

1.公司可能会受到高额的罚款，并税务等级重新下调回 D级，对

公司的生产经营将产生巨大影响。 

2.上市进程继续受阻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9月 14日 


